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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04-23321634
聯絡人：王鈞鴻
電　話：04-37061627

受文者：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11683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116832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國家教育研究院（以下簡稱該院）「愛學網111學年

度校園夥伴實施計畫」1份，敬請貴校申請加入該網站校

園夥伴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院111年8月31日教研資字第111150031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愛學網自101年開臺至今已10年，為鼓勵全國中小學師生共

同參與優質影片製播，該院每年擬訂校園夥伴實施計畫，

一方面鼓勵教師製播各類教學影片，讓學校生活有紀錄與

分享的舞臺，並縮短城鄉差距，另一方面請各夥伴校協助

愛學網各項教育資源服務與推廣活動；截至目前為止，各

校提供之校園影片已累積1,881餘部。

三、為持續維持該院愛學網與各級學校良好互動，茲擬訂「愛

學網111學年度校園夥伴實施計畫」（如附件），鼓勵全國

高級中學、國中及國小學校申請加入；透過校園夥伴專

區，除分享各校特色、與更多教師交流互惠外，更讓學生

們展現自我，發揮視覺表達與溝通能力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1/09/05

111000605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四、有關旨揭計畫受理申請日期為自即日起至111年9月12日

止，免備文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報名表及授權書至愛學

網網站電子信箱stv@mail.naer.edu.tw；歡迎學校踴躍申

請，共襄盛舉。

五、該院後續將依據111學年度各校報名情形，併同現有愛學網

校園夥伴學校於110學年度所提供之影片數量情形，另案公

告111學年度校園夥伴核定名單。

六、該院另規劃於111年9月1日至9月30日間辦理「校園影片人

氣王競賽」，針對110學年度校園夥伴繳交並掛載於本網站

內影片，於活動期間內點閱數最高之前3名影片製作學校給

予禮券鼓勵（細節詳附件第肆點第五項第三款），以期能

提高校園夥伴間互動，更能讓大眾透過各校的影片，了解

各校在課程教學與環境上的各種特色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本署高中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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